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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03 证券简称：大中矿业 公告编号：2026-062
债券代码：127070 债券简称：大中转债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中转债”暂停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7070
2、债券简称：大中转债
3、转股起止时间：2023年2月23日至2028年8月16日
4、暂停转股时间：2026年6月17日至2026年6月26日或2025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孰

晚为准）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近日实施2025年度权益分派。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在股份，且“大中转债”的转股来源为“优先使用回购库存股”，依据相
关规定“大中转债”需暂停转股。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第二部分：2.4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中第六条“公司实施权益分派方案的，如公司回购账户存在股份的，或者公司拟
实施利润分配总额不变的权益分派方法的，实施权益分派期间可转债暂停转股。公司应在可转债暂
停转股后及时办理权益分派事宜，并及时申请可转债于除权除息日恢复转股。”的规定，及《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转股价格的调整及计算方式”相关条款的规定，公司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大中转债，债券代码：127070）在权益分派实施期间将暂停转股。暂停转股的期
限为：自2026年6月17日起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起恢复转股。

此外，公司于2026年5月14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6年6月1日召开了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大中转债”2026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上述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大中
转债”的附加回售条款生效。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6年 6月 9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大中转债”回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6-06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的
规定，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回售的，回售申报期间应当暂停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经向深交所申请，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大中转债”在回售申报期间（即自2026年6月22日至2026年6月26日）将暂停
转股。

综上，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大中转债”在权益分派实施期间及回售申报期间将暂停转股，即自
2026年6月17日至2026年6月26日或2025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孰晚为准），自前述暂停转
股截止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大中转债”恢复转股。

在上述期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正常交易，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注意。
特此公告。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5日

证券代码：002537 证券简称：海联金汇 公告编号:2026-033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

经成就，本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为70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518,000
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13%。

2、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日为2026年6月17日。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6年6月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或“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海联金汇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办理了本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手续。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已经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主要内容如下：
1、标的股票种类：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为海联金汇限制性股票。
2、标的股票来源：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的来源为从二级市场上回购的本公司

A股普通股。
3、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共计109

人。参与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不包括外籍员工。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为502.7
万股，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1,174,016,745股的0.4282%。

4、对股份限售期安排的说明：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股权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所
有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限售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个月、24个月、36个月，每期解除限售的比例为
40%、30%、30%。具体安排如下：

解除限售安排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解 除 限 售 比
例

40%

30%

30%

5、解除限售业绩考核要求：
解除限售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限售：
（1）持续满足授予条件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申请解除限售，需在授予日后至解除限售前持续满足激励计划中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如公司发生不满足授予条件的情形，所有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2）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2025-2027年三个会计年度，公司分别在2025-2027年各会

计年度届满后进行业绩考核并解除限售，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条件。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业绩条件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对应考核年度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业绩考核目标

2025年考核净利润不低于2.5亿元

2026年考核净利润不低于3.25亿元

2027年考核净利润不低于4.225亿元

注：“考核净利润”是指剔除以下事项影响的公司合并报表口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剔除联动优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联动优势支付有限公司）股权出售及经营损益影响
金额；2、剔除本次激励成本摊销影响金额。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
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
算的利息。

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授予价格×（1+董事会审议通
过回购注销议案之日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定期存款利率×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注销议案之日距离限制
性股票登记的天数÷360天）。从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含当天）起计算利息到董事会审议通
过回购注销议案之日（不含当天），不满一年按照一年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定期存款利率计算、满一年
不满两年按照一年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定期存款利率计算、满两年不满三年按照两年同期中国人民银
行定期存款利率计算、满三年按照三年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定期存款利率计算。本激励计划涉及“回
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均按此方法计算。

（3）业务单元及子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在完成公司层面业绩指标的前提下，在业务单元及子公司任职的激励对象解除限售还须以所在

业务单元及子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完成为前提。业务单元及子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仅适用于
本激励计划中在业务单元及子公司任职的激励对象。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业绩条件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对应考核年度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业绩考核指标

完成2025年本业务单元或子公司年度考核目标

需达成以下条件之一：
（1）完成2026年本业务单元或子公司年度考核目标；

（2）累计完成本业务单元或子公司2025年与2026年两年考核总目标。

需达成以下条件之一：
（1）完成2027年本业务单元或子公司年度考核目标；

（2）累计完成本业务单元或子公司 2025年、2026年与 2027年三年考核总目
标。

若业务单元及子公司未完成上述考核目标的，该业务单元及子公司所有激励对象均不得解除限
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在完成公司层面业绩指标的前

提下，个人层面依照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确定其解除限售的比例。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A、B+、B、C、
D五个档次，分别对应的解除限售比例如下表所示：

个人绩效考核等级

解除限售比例

A
100%
B+ B C

0%
D

注：兼任上市公司、业务单元及子公司职务的激励对象，按照其兼任的不同职务分别进行考核，
根据考核结果分别确定该职务所对应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比例。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达成后，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
的额度×业务单元及子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如有）×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激励对象年度的个人绩效考核等级为C或D，则该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年度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除激励对象因违法违纪给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而被考
评为C或D，回购价格按授予价格外，其他情况的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
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二）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5年3月1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及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2、2025年 3月 1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监事会对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上海仁盈律师
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3、2025年4月2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
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25年4月7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5、2025年5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6、2025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就调整后激励对象资格等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7、2026年6月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及第六届董事
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上海仁
盈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情况说明
1、第一个限售期说明
根据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分别为

自相应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为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比例为40%。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25年 5月 22日，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过户日为 2025年 6
月13日，公司于2025年6月16日收到《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将于
2026年6月15日届满。

2、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一）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

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

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解除限售期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对应考核年度
2025年

业绩考核目标
2025年考核净利润不低于2.5亿元

注：“考核净利润”是指剔除以下事项影响的公司合并报表口径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剔除联动优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权出售及经营损益影响金

额；2、剔除本次激励成本摊销影响金额。

（四）业务单元及子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在完成公司层面业绩指标的前提下，在业务单元及子公司任职的激励对象解除
限售还须以所在业务单元及子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完成为前提。业务单元及
子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仅适用于本激励计划中在业务单元及子公司任职的激

励对象。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业绩条件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

对应考核年
度

2025年

业绩考核目标

完成 2025年本业务单元或子公司年度考
核目标

（五）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在完成公司层
面业绩指标的前提下，个人层面依照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确定其解除限售的比
例。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A、B+、B、C、D五个档次，分别对应的解除限售比例如

下表所示：

个人绩效考核等级
解除限售比例

A
100%
B+ B C

0%
D

注：兼任上市公司、业务单元及子公司职务的激励对象，按照其兼任的不同职务
分别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分别确定该职务所对应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比
例。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达成后，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
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额度×业务单元及子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如有）×个人

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是否满足条件说明

公司未发生前述任一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经审计，公司 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300,427,516.58元，剔除联动优势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联动优势支付有限公司）股
权出售及经营损益影响金额及本次激励成本摊销
影响金额为310,763,734.20元，大于考核净利润2.5

亿元，因此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为100%。

根据《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考
核管理办法》规定，鉴于部分子公司2025年度未完
成既定业绩考核目标，该子公司全体 24名激励对
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未
能满足解除限售条件，公司将对该部分股票实施回
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根据《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考
核管理办法》规定，鉴于 3名激励对象因在考核年
度内离职，不纳入个人业绩考核范围，将由公司根
据《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
定进行回购注销所对应的限制性股票；4名激励对
象考核年度内绩效考核结果未达标，未能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公司将对该部分股票实施回购注销。回
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
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70名激励对象考核年
度内绩效考核结果达标，本期个人层面可解除限售

比例为100%。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设定的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已经成就。根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将按照《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三、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是否存在差异的说明
1、2025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鉴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8名激励对象在
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前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授予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放弃认购的
股份数为21万股。根据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及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相应调
整。调整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109人调整为101人，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502.7万股调整为481.7万股。

2、根据公司制定的考核管理办法，3名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4名激
励对象因子公司业绩考核未达标及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层面业绩考核指标未达标所对应的第一个
限售期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468,200股进行回购注销。

除此之外，本次授予权益的激励对象及其所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价格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一致。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70人。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1,518,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3%。
（三）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6年6月17日。
（四）本次可解除限售人员名单及股份数量具体如下：

姓名

林聪

崔龙镇

吴海

卜凡

朱丰超

核心骨干人员96人

合计

职务

副总裁

副总裁

副总裁

副总裁、财务负责
人

董事会秘书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62.40
43.90
13.90
10.00
6.90

344.60
481.70

本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万股）

24.96
17.56
5.56
4.00
2.76
96.96
151.80

本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0
0
0
0
0

46.82
46.82

剩余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万股）

37.44
26.34
8.34
6.00
4.14

200.82
283.08

注1：作为激励对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
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买卖公司股票。

注2：在第一个限售期内，核心骨干人员96人中3人因主动辞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其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注销；24人因所在子公司未完成考核要求，4人因个
人绩效考核为C或D不符合第一个解除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个限售
期的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注销，合计468,200股。

五、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4,817,000
1,169,199,745
1,174,016,745

占比

0.41%
99.59%
100%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2,830,800
1,170,717,745
1,173,548,545

占比

0.24%
99.76%
100%

注：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
构表为准。

六、备查文件
1、《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5日

证券代码：000672 证券简称：上峰材料 公告编号：2026-039
甘肃上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6月15日下午14:30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738号西溪乐谷创意产业园1幢E单元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甘肃上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5、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15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6月 15日 9:15至 15:00的任意

时间。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俞锋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14 人，代表股份 569,212,1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702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543,242,93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979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1人，代表股份25,969,2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3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11人，代表股份 25,969,2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2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11人，代表股份25,969,2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38%。
除上述股东（或其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国浩律师（杭

州）事务所指派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并提交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568,279,8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62%；反对717,6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1%；弃权21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36,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101%；反对717,6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36%；弃权21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64%。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427,743,6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61%；反对701,1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6%；弃权21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52,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697%；反对701,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00%；弃权21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02%。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李明健、郑宇呈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国浩律师

（杭州）事务所关于甘肃上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见证律
师认为：甘肃上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甘肃上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11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2026-039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下午3:00。
（2）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2026年6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2026年6月15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15日9:15-15:00。

（3）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强狮路2号东方精工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唐灼林先生。
（7）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6

年修订）》、《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2026年修订）》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11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01,162,5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3057%。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80,478,7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884%；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共 1,10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0,683,80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72%。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11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1,117,00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32%。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33,
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共 1,10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0,683,80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72%。

其他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98,031,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96%；反对2,748,40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51%；弃权38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7,986,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750%；反对 2,748,

4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151%；弃权382,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99%。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97,942,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74%；反对2,825,10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42%；弃权 39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7,897,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7521%；反对 2,825,

1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783%；弃权394,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96%。

该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98,945,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75%；反对1,821,80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41%；弃权39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8,900,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5032%；反对 1,821,

8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272%；弃权394,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96%。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94,456,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283%；反对6,381,28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07%；弃权3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14,410,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2422%；反对 6,381,

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187%；弃权325,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9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霞、许岩岩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本

次股东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以及《股
东会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会作出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5日

证券代码：001389 证券简称：广合科技 公告编号：2026-049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6月15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表决，会议选举彭镜辉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职工董事，彭镜辉先生将与经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的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
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彭镜辉先生具备相关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亦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彭镜辉先生任职资格合法，聘任程序合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中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6日

职工董事简历：
彭镜辉先生，1986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化学工程

与工艺专业，本科学历。历任东莞生益电子有限公司工艺工程师（2009年7月至2013年2月），广合
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工艺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主任工程师（2013年3月至2015年8月），广州添利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2015年 11月至 2015年 12月）。2015年 12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职工
监事（2020年6月22日至2025年5月16日），现任公司职工董事、研究院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彭镜辉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深圳广财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578,738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
规定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2761 证券简称：浙江建投 公告编号：2026-046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业主确认函的

自愿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浙建国际（沙特）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浙建国际（沙特）”）于近日收到业主确认函，成功中标工程项目—穆罕默德?本?法赫德王子大学
附属专科医院（PMFSH）项目，中标价约为人民币18亿元。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穆罕默德?本?法赫德王子大学附属专科医院（PMFSH）项目

2、施工总工期：1095个日历天
3、中标价格：约为人民币18亿元
4、公司及浙建国际（沙特）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项目中标后，合同履行将对本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项目尚未签署正式合同，项目具体内容及实施以正式合同条款为准，项目的

工作推进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时间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采购订单》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2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相荣先生通知，获悉其

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王相荣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是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万股）

7,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比例

10.98%

占 公 司 总 股
本比例

1.03%

质押日期

2023-7-24

解除日期

2026-6-12

质权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温岭

支行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王相荣

王壮利

合计

持股数量（万
股）

63,738.7033
50,390.3819
114,129.0852

持 股 比
例（%）

9.41
7.44
16.85

本 次 变 动 前
累 计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万

股）

28,850
22,000
50,850

本次变动后累
计质押股份数

量（万股）

21,850
22,000
43,85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34.28
43.66
38.42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3.23
3.25
6.48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标记

数量

0
0
0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0
0
0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0
0
0

注：上述限售股不包含高管锁定股。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冻结情况。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解质押证明材料；
2、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6日

证券代码：000603 证券简称：盛达资源 公告编号：2026-052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盛达资源”）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超过8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赵庆先生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具体事

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基本情况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赵庆

赵庆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是

是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7,256,895

3,000,000

10,256,895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37.66%

15.57%

53.23%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1.05%

0.43%

1.49%

起始日

2025年5月8日

2026年5月29日

-

解除日期

2026年6月12日

2026年6月11日

-

质权人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兰 州 分

行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兰 州 新

区支行

-
注：上表出现合计数比例与各分项比例之和尾数上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赵庆

赵庆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致行动人

是

是

本次质
押 数 量

（股）

7,256,895

3,500,000

10,756,895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37.66%

18.16%

55.82%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05%

0.51%

1.56%

是否为
限售股

否

否

-

是否为
补充质押

否

否

-

质押
起始日

2026 年 6
月12日

2026 年 6
月12日

-

质押
到期日

办 理 解 除
质 押 手 续

之日止

办 理 解 除
质 押 手 续

之日止

-

质权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兰州

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兰州

新区支行

-

质押
用途

为公司控股股东
融资提供担保

为公司控股股东
融资提供担保

-
本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形。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甘肃盛达集
团有限公司

赵满堂

三河华冠资
源技术有限

公司

赵庆

王小荣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202,140,210

36,189,200

28,585,723

19,270,650
213,400

286,399,183

持股
比例

29.30%

5.25%

4.14%

2.79%
0.03%
41.51%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181,409,000

17,000,000

20,000,000

6,500,000
0

224,909,000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181,409,000

17,000,000

20,000,000

17,256,895
0

235,665,895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89.74%

46.98%

69.96%

89.55%
0.00%
82.2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6.29%

2.46%

2.90%

2.50%
0.00%
34.16%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181,409,000

17,000,000

20,000,000

17,256,895
0

235,665,895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0.00%

10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0

0

0

0
0
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注：上表出现合计数比例与各分项比例之和尾数上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 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用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 公司控股股东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

期的质押股份数量累计为37,91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13.24%，占公司总股本的5.49%，
对应融资余额为20,945.00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累计为48,666,895股，占其所持公
司股份总数的16.99%，占公司总股本的7.05%，对应融资余额为30,945.00万元。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或自筹资金。

3.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
形。

4. 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为法人的情况
1. 控股股东盛达集团
名称：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及办公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街道农民巷8-1号盛达金融大厦3303室
法定代表人：赵海峰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矿石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

金销售；贵金属冶炼；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橡胶制品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通信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智
能仪器仪表销售；金银制品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科技中介服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情况：盛达集团于1998年注册成立，产业布局矿业开发、酒类文化、商业文旅、金融资
管等多个领域，是一家多元化综合性实业集团。

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营业收入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2025年12月31日/
2025年度

2,438,606.87
1,106,557.07
1,140,475.44
43,167.24
254,345.98

45.38%
1.41
1.13
0.28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度

2,282,630.80
1,016,083.86
1,079,065.07
48,066.18
246,302.33

44.51%
1.42
1.03
0.33

2. 三河华冠资源技术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下称“三河华冠”）
名称：三河华冠资源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及办公地点：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开发区京哈路北45号
法定代表人：杨建明
注册资本：11,192.84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铜、铅、锌、银、金及其伴生多金属矿产的勘探和开发，并销售开发后的产品（国家法

律、法规、规章限制、禁止类项目未取得许可证前不得经营）。
主营业务情况：有色金属矿的开发。
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2026年3月31日/
2026年第一季度

12,345.28
4,407.18
0.00
-3.53

2,422.38

35.70%
0.05
0.05
0.001

2025年12月31日/
2025年度

9,929.96
1,987.18
0.00

-40.42
1,071.19

20.01%
0.11
0.11
0.001

盛达集团当前各类借款总余额为 471,972.83万元，未来半年内需偿付的上述债务金额为 124,
398.00万元，未来一年内需偿付的上述债务金额为421,946.00万元。盛达集团之一致行动人三河华
冠当前各类借款总余额为 4,017.60万元，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需偿付的上述债务金额均为 0.00万
元。最近一年盛达集团、三河华冠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
调的情形，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二）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为自然人的情况

姓名

赵满堂

赵庆

王小荣

性别

男

男

男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住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北京市东城区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盛达集团实际控制人；盛达资源实际
控制人

盛达集团董事、盛达资源董事长

无

控制的核心企业及其主营
业务

盛达集团：主营矿业开发、
酒类文化、商业文旅、金融

资管等；
盛达资源：主营有色金属

矿的采选、销售。

上述自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1. 盛达集团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
盛达集团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详见本公告“三、（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为法人

的情况”的相关内容。
2. 盛达资源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2026年3月31日/
2026年第一季度

853,415.11
403,954.51
38,437.84
7,940.54
5,838.94

47.33%
0.67
0.51
0.03

2025年12月31日/
2025年度

711,868.03
316,553.62
246,144.31
53,245.52
86,817.96

44.47%
0.77
0.61
0.42

综合考虑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自身资金实力、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及授信额度等因
素，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相关偿债风险。

四、其他情况说明
1. 公司股东赵庆先生本次质押股份是为公司控股股东盛达集团融资提供担保，盛达集团资信状

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或自筹资金。
2.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高比例质押股份原因主要是为满足其自身生产经营需要，其资

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和追加担保能力，其总体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平仓风险。控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对股价波动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如后续出现平仓风险，将会采取包括但
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风险。

3. 最近一年又一期公司控股股东盛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已履行了正常
的审批程序并对外披露。公司作为被担保方，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赵庆先生为公司向银行、融资
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融资提供了无偿的担保。

五、备查文件
1. 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登记证明；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六日


